
立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 

2012 年 3 月 20 日會議 

 

「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」下有時限的「特別優惠措施」 

 

補充資料 

 

  委員在2012年 3月20日的會議上要求我們就香港按揭證劵有

限公司現時的「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」、「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」下建議

的「特別優惠措施」與及工業貿易署的「特別信貸保證計劃」的主要項

目作出比較。有關資料載於附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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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 

現時的「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」、「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」下建議的  
「特別優惠措施」及「特別信貸保證計劃」之比較  

 
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  

 
工業貿易署  主要項目  

現時的「中小企

融資擔保計劃」  
「中小企融資擔保

計劃」下建議的  
「特別優惠措施」

(即八成擔保比率

及降低擔保費 ) 
 

「特別信貸  
保證計劃」  

 
(已於 2011 年 1 月 1

日停止接受申請) 

(a)  目標對象、  
申請資格  

企 業 須 在 香 港 有

業 務 運 作 、 根 據

《商業登記條例》

（第 310 章）註

冊，並且在申請擔

保當日，必須最少

已 營 運 業 務 一

年，以及具備良好

的還款記錄。上市

公司、貸款機構及

貸 款 機 構 的 聯 繫

公 司 不 可 以 申 請

本計劃。  
 

不變  企業在計劃實施當

日（即 2008 年 12
月 15 日）必須最少

已在港營運業務及

根據《商業登記條

例》（第 310 章）

註冊一年（不包括

上市公司、貸款機

構及貸款機構的聯

繫公司）。企業須

具備良好的信貸記

錄。  
 

(b)  貸款的審批

決定  
 

貸 款 的 審 批 工 作

會 由 貸 款 機 構 負

責。  

不變  貸款的審批工作會

由貸款機構負責。

(c)  擔保比率  五成、六成或七成 八成  八成 1 
 

(d)  最長擔保期  
 

5 年  不變  5 年  

(e )  每間企業 (包
括關連企業 )
同一時間的

最高貸款額  
 

1,200 萬元  
 

不變  (註：1,200 萬

元最高貸款額包括

在現時「中小企融

資擔保計劃」下批

出的貸款額 ) 

1,200 萬元 2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在 2008 年 12 月 15 日推出「特別信貸保證計劃」時，擔保比率為七成。自 2009 年 6 月 15 日推出優

化措施後，擔保比率增加至八成，並適用至申請期完結為止。 

2 在 2008 年 12 月 15 日推出「特別信貸保證計劃」時，最高貸款額為 600 萬元。自 2009 年 6 月 15 日

推出優化措施後，最高貸款額增加至 1,200 萬元，並適用至申請期完結為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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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  
 

工業貿易署  主要項目  

現時的「中小企

融資擔保計劃」  
「中小企融資擔保

計劃」下建議的  
「特別優惠措施」

(即八成擔保比率

及降低擔保費 ) 
 

「特別信貸  
保證計劃」  

 
(已於 2011 年 1 月 1

日停止接受申請) 

( f )  貸款償還後

騰出的信貸

擔保額可否

再使用  

貸 款 償 還 後 所 騰

出 的 信 貸 擔 保 額

可再用（不設申請

次數限制）。每間

企 業 同 一 時 間 的

貸 款 額 不 可 超 過

1,200 萬 元 ((e)
項 )。  
 

不變  不可以  

(g)  信貸類別  涵 蓋 有 期 貸 款 及

循環信貸，兩種貸

款 的 比 例 不 設 限

制  
 

不變  涵蓋有期貸款及循

環信貸，惟循環信

貸的上限為 600 萬

元  

有 關 貸 款 必 須 用

作 提 供 營 運 資 金

予 企 業 的 業 務 運

作，或購置與企業

業 務 有 關 的 設 備

或資產（不包括住

宅物業）。  
 

不變  
 
 

有關貸款必須用作

支付一般業務用途

的開支  
 
 
 

(h)  信貸用途  

有 關 貸 款 不 可 用

作償還、整合或重

組現有債務 (註：

由工業貿易署「特

別信貸保證計劃」

或 香 港 按 揭 證 券

有限公司「中小企

融資擔保計劃」擔

保的貸款，能透過

「 中 小 企 融 資 擔

保計劃」進行再融

資 ) 
 
 
 

不變。此外，企業

在現時「中小企融

資擔保計劃」下獲

擔保的貸款，亦可

在「特別優惠措施」

申請期內申請轉為

八成擔保。  

有關貸款不可用作

償還、整合或重組

現有債務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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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  
 

工業貿易署  主要項目  

現時的「中小企

融資擔保計劃」  
「中小企融資擔保

計劃」下建議的  
「特別優惠措施」

(即八成擔保比率

及降低擔保費 ) 
 

「特別信貸  
保證計劃」  

 
(已於 2011 年 1 月 1

日停止接受申請) 

( i )  最高貸款年

利率  
一般為  10% (但
亦 會 個 別 考 慮 年

利率超過 10%但

不高於 12%的申

請個案 )。最高貸

款 年 利 率 會 不 時

檢討。  
 

不變  不適用  

( j )  股東、股份

持有人提供

私人擔保  

直 接 或 間 接 持 有

一 半 股 權 以 上 的

股東、股份持有人

須提供私人擔保  

不變  企業東主須作個人

擔保，或就有限公

司而言，須由持有

該企業共 50%以上

股本權益的股東作

個人擔保  
 

(k)  擔保費  須繳付擔保費3
.  須 繳 付 擔 保 費 ，

但擔保費將大幅降

低 4。貸款機構 /企業

只須以現時「中小

企融資擔保計劃」

下獲七成信貸擔保

所須繳付的費用的

約 30%，即可在「特

別優惠措施」下獲

得 八 成 的 信 貸 擔

保。  
 

不須繳付擔保費  

( l )  總信貸保證

額  
不設上限  1,000 億元 (由政府

提供 ) 
 

1 ,000 億元 (由政府

提供 )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
 年利率 10 厘或以下的貸款，現時的擔保費年率是貸款年利率的 0.18 至 0.32；年利率高於 10 厘但

不高於 12 厘的貸款，現時擔保費年率是貸款年利率的 0.2 至 0.35。貸款的最低擔保費年率為 0.5%。 

4
  年利率 10 厘或以下的貸款，擔保費年率是貸款年利率的 0.1；而年利率高於 10 厘但不高於 12 厘

的貸款，擔保費年率是貸款年利率的 0.12。現時的最低擔保費年率(即 0.5%)仍然適用。 


